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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論 文 導 讀  
 

行政處分明確性之要求 

—評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度判字第 2015 號判決及 

最高行政法院 98 年度判字第 1132 號判決 
 

 
 

 編目：行政法 

 

【論文導讀】 

一、文章名稱：行政處分明確性之要求─評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度判字第 2015 號判決及最高行政法院 98 年度

判字第 1132 號判決 

二、作    者：蕭文生教授 

三、出    處：月旦法學雜誌第 184 期，頁 20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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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確性的要求適用於所有國家的高權行為，包括法律、行政行為、法院判決等。其係法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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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重要的一部分，具有憲法位階。惟考量國家高權行為的性質與功能並不相同，明確性要求之

程度亦有差異。高權行為愈具體、影響人民權益愈直接、愈重大，所要求的明確性程度愈強。所

謂明確性係指，國家行為之內容、依據、要件、目的等應明白確定，使人民能夠理解與預見，以

便人民能夠遵循或必要時尋求救濟。明確性的要求在我國法秩序中最常見的概念有三，法律明確

性、授權明確性與行政行為明確性，三者之目的與適用範圍並不相同，因此要求程度亦不相同。

本文對法律明確性與行政行為明確性，尤其是行政處分之明確性加以說明，並檢討兩則最高行政

法院之判決。 

關鍵詞：明確性、法律明確性、行政行為明確性 

壹、重點整理 

一、明確性的概念 

明確性原則乃法治國原則的基本要求，惟其內容隨著所針對的國家權力以及行為方式而有所差

異。就我國而言，法律明確性乃是對於立法者之要求，要求法律規定必須明白正確，一般人皆

可瞭解法規規定的內容。行政行為明確性則規定於行政程序法第 5 條，包括行政處分、行政契

約、法規命令、行政規則、行政計畫、行政指導及陳情處理的行政行為內容皆應明確。兩者明

確性的要求有所不同。 

(一)法律明確性原則 

明確性乃是法律安定性的前提，所涉及的乃是自法的本質中所得出的要求。受規範者如果無

法知悉規範體系內容，將無法調整本身行為而必須面對無可預知的風險，對於法的信任亦將

降低。所謂的明確應指明白正確，一般人皆可瞭解法律規定之內容，且法律規定所使用之文

字可確切表達其意旨，而沒有混淆不清的情形。 

法律明確性不僅是人民主觀權利上的要求，亦是客觀法律秩序所強調。若無法正確表達其內

容或易使人產生誤解或本身充滿矛盾時，法律規定則可能因違反法治國的法律明確性原則而

無效。惟何謂「明確」，並無法給予一致性或簡單可操作的判斷標準，法律明確性與授權明

確性之理解並非完全一致。雖然法規內容自始即無法排除所有的不確定性，但立法者必須至

少將其基本想法、立法目的完全清楚表達。當然不一定要求自表面文字中立即可以認知規範

內容，透過一般法律解釋方法得以闡明亦可。 

我國大法官對於法律明確性之要求，可以從下面的解釋來觀察： 

1.釋字 432 號解釋：法律明確性的要求，非僅指法律文義具體詳盡的體例而言，立法者於立

法時仍得衡酌法律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從立法上適當運用不

確定法律概念或概括條款為相對應的規定。有關專門職業人員行為準則及懲戒之立法使用

抽象概念者，茍其意義非難以理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機關審查加以

確認，及不得謂與法律明確性原則相違。 

2.釋字 545 號解釋：法律就違法或不正當行為無從鉅細靡遺加以規定，因此以不確定法律概

念予以規範，惟其涵義於個案中並非不能經由「適當組成之機構」依其「專業知識及社會

通念」加以認定及判斷，並可由司法審查予以確認，則與法律明確性原則尚無不合。 

3.釋字 594 號解釋：法律規定之意義，自立法理由與法體系整體關聯性非難以理解，且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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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否屬於法律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認

定及判斷者，即無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 

4.釋字 602 號解釋：罪刑法定原則下，處罰犯罪必須依據法律為之，犯罪的法定性與犯罪構

成要件之明確性密不可分。有關受規範者之行為準則及處罰之立法使用抽象概念者，茍其

意義非難以理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律所欲規範的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見，

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判斷及認定者，即無違反法律明確性原則。 

5.釋字 617 號解釋：立法者為求規範之普遍適用而使用不確定法律概念者，觀諸立法目的與

法規範體系整體關聯，若其意義非難以理解，且所涵攝之個案事實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

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即與法律明確性原則不相違背。 

從上述幾號大法官解釋中可以得出，大法官對於法律明確性的要求著重兩點，首先，法律文

字對於受規範者在主觀上是否意義非難以理解，亦即藉由受規範者本身之專業知識及一般

社會通念可得預見；第二則是客觀上司法機關是否對於該項規定之意義得以認定及判斷。 

明確性原則並不禁止立法者運用一般條款與不確定法律概念，尤其是行政事務之多樣性，並

無法期待總是可以利用明確清晰之概念來涵蓋，為使行政機關有能力顧及個案之特殊情況及

在快速變化之環境中能夠公平適當完成其任務，立法者應能妥適運用一般條款與不確定法律

概念。惟容許使用不確定法律概念，並未免除立法者仍須以符合規範明確性以及司法審查

可能性來制定法律。法律明確性並無法有一致性的答案，仍須依規範領域內之生活事實與

影響人民權益之程度而做不同之處理。影響人民自由權利愈大，則明確性程度的要求應愈

高，立法者有義務制定受規範者能夠明確理解的法律規定。 

(二)法行政處分明確性 

1.行政行為明確性的一般意義 

行政程序法第五條規定，行政行為之內容應明確，換句話說行政行為所規制的內容必須完

整、清楚並無矛盾地表明，使當事人能夠立即知悉，其所被要求者為何，其行為應如何調

整；並使執行行政處分內容的機關能夠完成其任務。就行政處分而言，明確性乃是行政處

分實質合法的前提，無論何種形式的行政處分皆必須符合明確性的要求。只有內容充分明

確的行政處分，才能滿足其具體化及闡明的功能並成為能夠強制執行的執行名義。明確性

乃是行政行為必要的最低要求，只有符合明確性時，人民及行政機關的行為才能真正由法

律加以規制。至於不同行為形式，須要求至何種程度之明確性，則取決於明確性所追求的

目的而定。 

所謂規制內容的明確性，不一定僅能自決定主旨的單一文句中得出；此在部分複雜案例是

不可能的，但至少必須能夠在參酌行政處分理由下，透過對主旨的解釋知悉行政處分之內

容。除理由外，雖然在行政處分文件中並未出現，但當事人知悉或可立即知悉的情狀，亦

可作為解釋行政處分規制內容之依據。明確性亦可藉由參考過去針對當事人所為行政處分

的內容、參考當事人知悉的文件、熟悉的行政規則或作業須知中得之，但以屬於行政處分

的附件為限。當事人在知悉整體情形下，正常理解規制內容者，則為客觀的解釋結果，不

明確的不利益，應歸行政機關。 

2.行政處分明確性之標的 

(1)行政處分之法律性質必須明確 

行政處分法律性質之明確亦是必要的。就行政處分而言，必須明確表達，所涉及的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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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領域內的公權力措施，規範具體事件，影響權利、義務或地位或確認一項關係。 

(2)作成行政處分之行政機關必須明確 

行政處分的明確性植基於作成行政處分的行政機關必須明確。以行政處分而言，只有在

處分機關明確下，才能更進一步確認所涉及之行政行為是否為行政處分，也只有在此情

形下才能確定權利救濟的可能性。 

(3)行政處分針對的當事人必須明確 

行政處分明確性要求行政處分的當事人必須明確(例如：行政程序法第 96 條第 1 項第 1

款)，亦得以一般性特徵確定當事人(例如：行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重點在於，必

須能夠在毫無爭議且在無困難下，能夠知悉當事人為何。 

(4)行政處分的規制內容必須明確，特別是法律效果 

行政處分的規制內容必須使當事人能夠立即知悉，處分機關對其之要求如何或者與當事

人有關事物受到什麼樣的規制。法律效果必須植基於具體的個案，而非只是重複法律所

規定的文字，此項法律效果究竟屬於行政處分的內容或是附款亦必須明確。 

涉及命令行政處分時，無論是作為、不作為或忍受義務，其所要求行為的目的必須明顯

到，不允許有其他不同的主觀考量且不再須有其他具體化，即可作為行政執行的依據。

因此僅重複法律規定，一般而言是不足的。當命令處分涉及愈多不同利益時，其內容則

必須愈明確。 

3.行政處分不明確之法律效果 

違反明確性原則的行政行為，由於行政行為的形式不同，其法律效果並無法一概而論。內

容不明確屬於實質違法性的一種，因此以行政處分而言，違反明確性重大且明顯時，則依

行政程序法第 111 條第 1 或第 7 款規定，應屬無效。其他不明確的瑕疵則僅造成行政處分

之違法，至於是否得事後補正，則有不同看法，有認為可在訴願程序或行政訴訟程序終結

前皆可補正；亦有認為不得補正，而行政處分為違法有效，但得撤銷；亦有認為此屬於個

別實體法問題者。 

二、最高行政法院 94 年度判字第 2015 號判決 

(一)事實 

甲取得乙縣政府建築廢棄土物處理場之設置許可並開始經營處理廠，嗣後乙縣政府發現甲有

越界處理建築廢棄土物之情事，違反原核定之經營範圍，因此撤銷甲之設置許可。甲不服，

經行政爭訟程序，行政法院判決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撤銷。甲因而向乙縣政府申請重新開始

營運。惟乙縣政府發現甲處理廠之實際掩埋面積並未符合審查設置許可時所要求的「與鄰近

土地安全退縮五十公尺」，甲緊鄰許可之界址傾倒掩埋廢棄土物，因此以甲違反原核定之內

容，廢止甲的設置許可。 

(二)要旨 

高等行政法院認為，與鄰近土地安全退縮 50 公尺為核定設置許可之內容，且為甲所同意願

遵守辦理者。依文義解釋係指核准之廢棄土物處理場四周與隔鄰土地保持安全退縮 50 公尺

之距離，以免傾倒時影響鄰地使用上之安全，或與鄰地發生使用上之糾紛。甲主張鄰近土地

究為鄰近地號或核准範圍不明，有違行政處分明確性原則，並不足採。 

最高行政法院認為，由設置計畫提出之順序可知，係由甲先提出修訂一版再提出定稿本之設

置計畫書，修訂一版內乃針對專案小組審查結論為答覆，而定稿本所載 A 縣政府各局室之

意見，則顯為對甲修訂一版設置計畫之審查意見。甲對「與鄰近土地安全退縮 50 公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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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見，既表示遵照辦理，則此設置許可條件其意義非難以理解，且為甲所得預見，並可

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與明確性原則並無違背。 

(三)評析 

蕭文生教授認為行政行為是否明確，設置許可之記載固為最重要的依據，但並非唯一的依

據。雖然自主文中無法明確知悉行政處分的內容，但可自理由中獲致明確性時，行政處分即

符合明確性原則。此外，當事人已知悉的文件、資料、行政規則、作業須知等，亦能作為解

釋及輔助說明之依據。 

本案設置許可函中要求甲必須遵守專案小組審查結論，而甲對於專案小組所提「與鄰近土地

安全退縮 50 公尺」之審查意見，既表示遵照辦理，此要求自然屬於專案小組審查結論，而

成為許可設置條件之一。此要求雖在決定主文中並未明確出現，但當事人早已知悉，自得成

為解釋設置許可內容之依據。 

至於「與鄰近土地安全退縮 50 公尺」主要是避免傾倒廢棄土物時，影響鄰地使用上之安全

或與鄰地發生使用上之紛爭，因此其範圍應是指核准之廢棄土物處理場四周與隔鄰土地保持

安全退縮 50 公尺之距離，並無不明確之處。 

綜上所述，最高行政法院判決之結果，值得贊同。惟其理由所援用的乃是大法官解釋對於法

律明確性的認定標準，此標準並不適宜直接引用至解釋行政處分明確性的案件中。蓋如此一

來，反而混淆了法律明確性與行政行為明確性的審查標準。 

三、最高行政法院 98 年度判字第 1132 號判決 

(一)事實 

乙於 A 縣經營 B 電子遊藝場，並領有 A 縣核發之營利事業許可登記證，營業項目為電子遊

藝場業。惟乙在經營時，擺設賭博電玩，供不特定人士打玩，經有關機關查獲並提起公訴。

甲於事後經 A 縣核准變更為 B 電子遊藝場之負責人，A 縣政府以 B 電子遊藝場違反行為時

電子遊藝場業管理條例之規定，命甲於處分函到 3 日內，立即停止營業，期間至法院判決確

定為止。 

(二)要旨 

行政行為內容應明確規定之目的，乃在求行政行為內容之明確，俾相對人遵循或尋求救濟。

故處分之內容，雖依其文義尚有所不明，但若可經由整體處分意旨或解釋而知之者，即非所

謂不明確。停業處分之終期為「至法院判決確定為止」，依原處分內容足知 B 電子遊藝場違

反行為時電子遊藝場業管理條例規定所涉刑事案件之判決確定時，因此並無不明確情事。 

 (三)評析 

蕭文生教授認為本案爭議重點是：停業處分的終期，至法院判決確定為止，此項終期的內容

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至法院判決確定為止」，依最高法院見解為停業處分的終期，屬於

行政處分附款中的「期限」類型。一般而言，期限常以已指明特定的年月日，但並不以此為

限；以未來特定事實的發生作為時點，亦非不可，只要該特定事實必然會發生即可。惟行政

處分所附加的時間限制，若僅是重複法律所直接規定者，則並非行政處分附款中所稱之期

限。行政處分附款中的期限，應僅指行政機關自行設定的時間限制。「至法院判決確定為止」

之期限，若屬於法律所直接規定者，則涉及法律明確性的問題；若屬於行政處分的附款，則

涉及行政行為明確性的問題，兩者之要求並不相同。 

「至法院判決確定為止」之意義雖非難以理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見，但其真正具體時間

是否得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實有疑義，且可能隨著個案情形不同而有極大差異。本案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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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所載停業期間至法院確定判決為止，僅是直接重複法律所規定的文字，而非 A 縣政府自

行設定的時間限制，因此是否符合明確性原則，應適用法律明確性的基準。 

法律明確性的問題在大法官解釋中主要是涉及不確定法律概念、一般條款等爭議，基本上只

要符合「意義非難以理解、當事人所得預見並可經由司法審查加以確認」時，即無違背法律

明確性。 

惟本案所涉及的並非不確定法律概念及一般條款，蓋法院判決何時確定，本就有客觀的規

定，重點在於其所必須經過的期間乃是不確定的，且隨個案的不同，可能有極大的差異。 

命停業係對人民權利的重大限制，因此法律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及法律效果是否符合明確性原

則，自應受較為嚴格之審查。「至法院判決確定為止」，從受規範者的日常生活經驗及文字用

語習慣，是否能夠理解法律規定之意義及內容，亦即正確、具體的時間，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受處分人就其申請變更其商號名稱及負責人登記權利之限制，事實上處於限制期間不確定的

法律狀態，因此亦無法預估對其所造成的損害為何，停業時間的長短當然會影響權利受損的

大小。如此使人民權利的行使陷於長期不明確狀態的法律規定，是否符合法律明確性的要

求，執行的結果是否會產生執法不公的危險，最高法院似乎並未加以說明，使得判決的結果

仍有討論的空間。 

貳、考題趨勢 

明確性原則在憲法、行政法領域是非常重要、熱門的考點，不論申論題或實例題都可能出現，並且

可能搭配行政裁量與不確定法律概念相關爭點出題。建議同學熟讀本篇文章中老師所整理關於明確

性原則的大法官解釋，務必釐清法律明確性、授權明確性與行政行為明確性三者不同的概念，必能

大大提升公法學科的實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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